唐山市市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操作规范

[bookmark: _GoBack]高新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资金
一、政策依据
1.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256号）
2.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工作的通知》（冀残联字〔2011〕14号）
二、主管部门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三、补助对象
高新区城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车主须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须符合机动轮椅车国家标准(GBl2995—2006)的相关规定。
四、补助标准
每辆车260元/年。
五、办理流程
1.申请。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持户口本、身份证、残疾人证和购车凭证及一寸近期免冠照片向户籍所在的乡级残联提出申请，并填写《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申请审批登记表》。
2.审核。乡级残联初审后，报区社会事务局审核汇总。每年6月1日前，社会事务局将拟补贴残疾人信息录入到中国残联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系统。
3.复核。由唐山市残联对上报的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复核、汇总，经市财政局确认后，于每年7月1日前上报省残联、省财政厅等待补助资金。
4.审批。省残联审核、汇总全省拟补贴残疾人数量，待财政部将补贴资金下达我省后，提出补贴资金分配建议，并经省财政厅确认后，将补贴资金下达至县（市、区）。
5.发放。补助资金下达到区财政后，由社会事务局向区财政部门提交资金申请，采取“一卡通”发放形式，及时将燃油补贴一次性发放到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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